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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

中汇会专[2026]7781号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来股份公

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并出具了中汇会审[2026]7779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在此基础上对后附的中来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进行了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安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26号文)及其他相关规定编制汇总表以满足监管要求，并

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中来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

发表专项审核意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工作涉及实施

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

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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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核意见提供了

合理的基础。

三、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中来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后附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中来股

份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在

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四、对本专项说明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专项说明仅供中来股份公司2025年度报告披露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为了更好地理解中来股份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殷鹏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秦松涛

报告日期：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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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25 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

息)

2025 年度

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

有)

2025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 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

- - - - - - - - -
非经营性

占用

- - - - - - - - -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前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 - - - - - - - -
非经营性

占用

- - - - - - - - -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 - - - - - - - -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总计 - - - - -

其它关联资金

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往

来资金余额

2025 年度往

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

息)

2025 年度

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

有)

2025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 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

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经 营 性

往来、非

经营性往

来)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75,246.46 204,982.17 - 190,502.15 89,726.48货款 经营性

梅州迎天新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 - - 1.20 -保证金 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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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企业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9.62 -66.74 - 2.88 -暂付款 经营性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合同资产 4,115.94 577.63 - - 4,693.57质保金 经营性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常熟高阳环保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880.65 4,000.00 - 8,880.65 3,000.00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山西中来光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224.16 97,039.70 - 67,438.27 50,825.59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8,230.95 - 37,114.41 21,116.54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赤峰市洁太电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41.97 950.00 46.67 - 6,238.64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安徽中来六产富民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78.00 400.00 6.73 - 1,884.73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3,242.64 53,004.00 238.57 116,485.21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宁波市中来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00.10 - - 100.10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中来（香港）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28 23.68 - - 40.96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江苏中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647.30 69,585.09 - 77,232.39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宁波市中来新能源应用技术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598.25 - - 2,800.00 7,798.25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中来光伏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6 -0.04 - - 2.02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中来亿瓦（上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1.00 688.02 - 1,439.02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中来新加坡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94 0.82 - - 6.76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

其他关联人及

其附属企业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联营企

业[注]
应收账款 1,056.76 - - 60.05 996.71货款 经营性

注：根据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24）浙 0522 破 26 号、51 号、52 号民事裁定书，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20%股权由长兴金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拍卖取得。

法定代表人：张承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费惠士 会计机构负责人：丁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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